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 件 

河海教务〔2013〕25号

关于建立河海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指导教师库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是促进高等学校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手段。强化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训练，不仅蕴含了素质教育的意义，而且能够有效促进教育创新和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培育创业意识、增强创业能力具有重要价值。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在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在兴趣的激发与培育，知识的梳理与传授，思维的启迪与活跃，方法的启示与探求，经验的引导与提升，精神的升华与凝聚的指导作用，帮助学生有针对性的选择指导教师，经研究，决定建立河海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库。现将有关推荐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条件

1. 鼓励所有教师、实验室及有关技术部门具有工程师以上职称积极参与。

2. 创业类项目指导老师应具有创业经历及创业指导经验；可实施学校指导教师和企业指导教师共同指导的双导师制，企业指导教师应具备5年以上本行业工作经历。

3. 指导教师应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研究所需的业务水平和相应的科学研究能力，了解学科前沿。

4. 指导教师应具有责任心和奉献精神，能够投入足够的精力对学生进行指导。 

5. 曾指导过省级、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指导教师优先推荐。
二、学校鼓励政策

1. 按照《河海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试行)》（河海校科教〔2012〕15号），给予教学工作量计算。

2. 学校每年开展“河海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优秀指导教师”评选，对成绩突出的优秀指导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三、组织与实施

1. 创新类项目指导教师的推荐由各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立项单位择优推荐。

2. 创业类项目指导教师的推荐由各级立项单位、学生处、团委共同推荐。

3. 学校在各级单位推荐的基础上，审核、遴选，确定河海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库名单。

4. 教师库名单在教务处工程训练中心网（http://innov.hhu.edu.cn）上进行发布，由教务处工程训练中心负责库内教师信息的变更和管理。

四、时间安排

1. 6月20日前各级推荐单位完成指导教师的推荐工作。

2. 6月30日前学校完成教师库人选的审核、遴选。

3. 7月份，完成河海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库的建库工作。
五、其他

联系人：武晓楠

电  话：58099175（5175）
邮  箱：教务处实践科（办公自动化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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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海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库各单位申报名额

	学 院
	最低申报名额

	水文水资源学院
	22

	水利水电学院
（含水利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0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22

	土木与交通学院
(含土木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4

	环境学院
	22

	能源与电气学院
(含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含计算机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5

	力学与材料学院（含工程材料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力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5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含测绘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6

	理学院
(含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0

	商学院
（含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0

	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15

	法学院
	6

	外国语学院
	6

	体育系
	4

	常州校区
	100

	学生处、团委、工程训练中心
	10

	企业、研究院所（创业类）
	10


附件2：

河海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推荐表

	照片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学 位
	  

	
	专  业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可指导项目类别
	 □创新训练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实践项目

	专业特长
	

	以往指导经历和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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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库推荐单位汇总表

所在单位: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序号
	姓名
	职称
	专业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可指导项目类别

	
	
	
	
	
	
	

	
	
	
	
	
	
	

	
	
	
	
	
	
	

	
	
	
	
	
	
	

	
	
	
	
	
	
	

	
	
	
	
	
	
	

	
	
	
	
	
	
	


工作联系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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